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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Leadec 集团（以下简称“Leadec”）是全球领先的服务专家，涵盖工厂和相关基础设施的整

个生命周期。 

 

我们的供应商和分包商（以下简称“商业伙伴”）为 Leadec 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

在遵守法律规定、道德规范和可持续的行为方面取得共识对我们至关重要，这也是我们顺利开

展合作的先决条件和基础。我们始终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我们的行为所产生的经济、生

态和社会影响承担责任。我们对自己的商业合作伙伴也有同样的期望，特别是在公平竞争、职

业健康和安全、人权（包括妇女权利）、平等、反歧视和反骚扰、尊重多样性、公平和包容、

环境保护和反腐败等方面。 

 

因此，我们呼吁以适当方式遵守人权和环保尽职义务，以防范或最大程度减少人权或环境方面

的风险或者停止违犯人权或环保义务。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建立在国家和国际准则和公约的基础之上，包括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原则、经

合组织的跨国企业准则、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和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Leadec 集团建议其商业伙伴以国际标准 ISO 9001（品质管理体系）、ISO 14001（环境管理

体系）、ISO 45001 （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为指导并获得认证。 

 

我们的每个商业伙伴都有责任始终以本行为守则为最低行事标准，以便在必要时审查其自身的

行为守则，确保其至少符合 Leadec 集团的要求，并以具约束力的方式对其供应链按规定落实

相同或类似标准。 

2  尊重自由和公平竞争 

在任何情况下均须遵守保护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律。商业伙伴应尊重自由市场和公开竞争的原

则，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不允许上市流通或买卖剽窃产品，如发现应立即上报管理层。严禁

盗窃他人的知识产权。商业伙伴应零容忍并坚持惩处任何违反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行为，如限

制竞争的非法协议或形成非法卡特尔。 

3  打击贿赂和腐败 

我们的商业伙伴知晓其经济责任，遵守一切正规和经得起审计的财务条例。我们对任何形式的

贿赂或腐败均不容忍。商业伙伴的所有商业活动都必须建立在诚实负责的思考和行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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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所有给予不当好处，或对第三方的商业决策施加任何违法或不道德影响的不正当协议。这

适用于在介绍、授予、批准、交付、处理或支付订单方面直接和间接给予个人或组织好处的情

况；适用于商业伙伴与商业伙伴、其雇员或政府官员的所有协议，也适用于其他第三方；还适

用于在官方程序上给予好处的情形。 

4  遵守禁运和制裁名单 

许多司法管辖区已经颁布了贸易管制法律和法规，限制或禁止货物、服务和技术的跨境转让，

以及某些跨境资本交易和支付。这不仅可能影响到这些国家的货物、服务或技术的出口，也可

能影响到进口。 

在出口或进口货物、服务或技术以及在跨境资本交易和支付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

定。 

商业伙伴务必要按照法律要求，按照现行的制裁名单进行相应检查。严禁与被列入现行有效制

裁名单（若适用）的自然人或法人、团体或组织建立贸易往来或其他业务关系。 

5  人权 

人的基本权利要得到全世界商业伙伴的尊重，尤其是少数民族和土著人民的基本权利。我们绝

不容忍对任何人的非法区别对待（歧视），这同样适用于骚扰或贬低他人的行为，特别是不允

许基于民族或种族、社会背景、健康状况、残疾、性取向、年龄、性别、怀孕或育儿、婚姻状

况、宗教、意识形态或政治观点进行歧视。 

6  工作条件 

我们的商业伙伴需在公平和符合法律规定的工作条件基础上有道德地招聘和雇用员工。雇佣关

系始终出于自愿。只要作出合理或法定的通知，所有雇佣关系均可终止。不可阻碍成立合法的

员工代表组织，认可通过结社方式保障和改善工作及经济条件的权利，特别是通过集体谈判规

范工作条件的权利及罢工权利，但个案情形需遵守适用的法律框架。不得以加入或未加入工会

或员工代表团体为由而不公平对待任何人。在其自身业务和其供应链的工作环境中，决不容忍

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或雇佣童工、人口贩运及现代奴隶制、奴役或其他形式的宰制或压迫，譬

如经济或性剥削及羞辱。禁止通过有报酬的雇用阻止儿童接受教育和妨碍其发展，必须尊重个

人尊严，保护其健康和安全。法定最低要求适用于所有雇员；特别是不超过法定的最高工作时

间，遵守有关夜班、休息天、年假和休息时间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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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最低标准或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适用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标准，即每周最多 48 小时，

每 7 天至少休息 24 小时。此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在某些时候和紧急情况下，每周

最多可加班 12 小时。确保员工能够获得相应的报酬，至少要符合适用的法律规定及公平工作条

件。就报酬而言，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相应经济行业的最低标准和最低工资（若存在此类规

定），以便保障员工的生计和生存。尊重并保护员工的健康和安全。 

如果因欠缺指导或管理而无视禁令，部署安保人员可能导致非法行径，特别是违反禁令，导致

折磨及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地对待雇员，伤害生命或肢体，或者妨碍结社自由及通过结社

方式保障和改善工作及经济条件的权利，则禁止部署上述安保人员。安保服务提供者必须遵守

法律和行业标准。履行商定服务的人员必须具备提供相关服务所需的专业资质和经验。 

7  职业安全、健康、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 

我们理应保护人和动物的生命和健康以及生物多样性、负责任地使用各种资源（水、空气、土

地、原料、能源等），特别是具有风险的化学品及污染物。每个人都有责任在工作岗位上避免

对人员造成危害，并在相关情况下注重动物保护，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例如使用可再生能

源、选择环保的解决方案，使用可生物降解的产品），确保土壤品质完好，节约使用资源，并

减少废物产生、向空气和水排污及噪音污染。我们明确提请注意，禁止通过非法强迁和非法没

收来获取、开发或以其他方式使用用于保障个人生计的土地、森林和水域。应尽量节省使用土

地，反对、避免或弥补砍伐森林或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行为。应尽量减少各类废物和排放（噪音、

废气、温室气体等），必须定期评估能否减少或完全避免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同样须查

实废物能否回收再利用，采取可持续提高企业能源效率的措施。可持续发展和环保原则为此提

供了方向。必须确保遵守 2013 年 10 月 10 日《关于汞的水俣公约》、1989年 3月 22日《控制

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2001 年 5 月 23 日《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

哥尔摩公约》（《POP公约》）及《欧盟生物杀灭剂法规》No 528/2012 (BPR)。我们要求我们

的商业伙伴提供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写明因 Leadec 的订单所产生的份额以及为今后减

排和/或补偿所采取的措施，从而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碳）并减少碳足迹。  

8  数据保护与信息安全 

个人数据、商业文件、数据载体和信息技术处理系统必须始终受到保护，防止第三方未经授权

的访问。对这些风险的有效防范是商业伙伴 IT 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商业伙伴应采用符

合当前技术标准的 IT 安全措施，同时签署保密协议。 

 



  
 

 

 
   

 商业伙伴行为守则 – 3.0版 

 

 
5 

9  在供应链中遵守本行为守则的原则 

商业伙伴有义务要求自己的供应商和分包商也遵守本行为守则中规定的最低标准。 

10  举报违反合规的行为/检举 

Leadec 希望商业伙伴向 Leadec 举报他们自己和第三方（例如供应链中）违反本行为守则的行

为（即“违规行为”）。在下方 Leadec 网站上，我们提供了几个举报违规行为的途径：

https://www.leadec-services.com/the-leadec-group/compliance。作为中央举报系统，Leadec 

Integrity Line 既可用作举报渠道，亦可根据适用法律规定的供应链尽职义务，用作投诉程序。 

 

商业伙伴有义务积极调查可疑情形并且无条件与我们合作。如果有理由怀疑商业伙伴违反了行

为守则，或者在怀疑情况下商业伙伴没有充分履行其澄清和合作的义务，Leadec 可以根据现有

的合同或法律权利立即终止业务关系。如果出现违反行为守则的情况，Leadec 将保留采取进一

步法律措施的权利，特别是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Leadec 要求其商业伙伴保护举报方以避免因

善意举报而遭受报复。 

 

11  实施条款 

Leadec 集团的商业伙伴行为守则提供多个语言的版本。如果不同语言版本之间存在差异或矛盾，

则以德语版本为准。可以在下方网站上查询当前有效的版本： https://www.leadec-

services.cn/leadec-in-china。 

12  商业伙伴对本行为守则的承诺 

我们已经收到本行为守则，并在此承诺，除了我们对 Leadec 的其他合同义务外，还将遵守本

商业伙伴行为守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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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商业伙伴接受行为守则 / 签名遵守 

在下方签名的商业伙伴授权代表人特此证明，该商业伙伴接受并遵守本《商业伙伴行为守则》。 

 
 

组织 / 公司全称：  

 
 

 

  

联系人姓名： 

（正楷/大写） 

 

 

  

职位 / 职务：  

 
 

 

  

地点： 

 
 

 

  

日期： 

 
 

 

  

签名： 

 
 
 
 

 

  
  
  
  

公司印章： 

 
 
 
 
 
 
  
 
 
 
 


